
台灣世曦企業工會會員同仁書面議題(第4-2次勞資會議)

項次 提    案 說   明
事業單位

經管部門/單位

回覆意見

(稿)

1 薪資架構問題 請公司定期檢討薪資結構問題，以符合人力市場變化之需求。 管理部人事組 有關薪資結構相關議案，已於第3-14次勞資會議提出，並已納入歷次追蹤事項持續追蹤中。

2

有關於92年後進入公司

之碩士薪資增加3000元

一案，請擴大實施

請將民國92年後進入公司之碩士加薪3000元的政策擴大至學士及

以在職進修取得學位之同仁以示公平。目前執行之方式已實質造

成同工不同酬之情形且對同仁工作情緒產生嚴重影響，為免德政

反成壓倒同仁間互助合作精神的最後一根稻草，建議立刻擴大適

用範圍。

管理部人事組

一、有關薪資結構相關問題，公司已多次說明受限於監督要點及股權結構操之在中華顧問不在

本公司，前幾次勞資會議亦有決議由勞資雙方再共同努力爭取，在調整之前公司經營階層雖承

受高度壓力，但仍排除困難發給激勵金，其金額已達實質提升同仁所得之效果，未來仍將持續

努力並期待同仁與公司團結一致努力爭取。

二、關於106年辦理之原始學歷碩士員工本薪調整3000元乙節，已於第三屆第十二次勞資會議中

提出，公司已說明並非實際調薪，僅係因應當時本公司碩士學歷新進員工起薪相對落後於同業

，為提升進用主力新進員工之薪資競爭力，故針對碩士學歷新進員工起薪特別加敘3000元，92

年後新進在職原始學歷碩士員工則為避免造成薪資逆轉，亦相對配套調整；有關學士同仁之起

薪，已於前次(4-1次)勞資會議中以同業起薪及人力銀行薪資調查檢視並未有相對落後於同業之

情形，而在辦理碩士加敘時業已邀集單位主管檢視，應無同工不同酬之情事。

3
績效考核制度之改進建

議

員工的績效考核方式應朝多面向評核方式改進，方能真正反映該

員工真正的績效。
管理部人事組

有關績效考核之評核方式，前已於第三屆第七次、第三屆第九次皆曾提出類似的議案，公司已

說明如增加不同面向之評核可能造成不利部門間主協辦之合作或評核結果易受主觀因素、情緒

或互動中之特殊事件影響而失真等問題；近年來國內外學者研究發現，360度評估僅適用於回饋

，如導入組織之績效考核中，因相關評量者視角、認知及對於工作關係維繫態度的不同，以及

與其他單位互動程度不一的差異，將反造成不公平之情事，基於前述原因，本公司內部績效評

核制度仍維持現行制度辦理，而為強化公司經營，目前企劃部每年亦辦理客戶滿意度調查，已

經獲得外部客戶之反饋意見。

4

請訂定新進員工(有關

正職員工、定期契約人

員及月薪制派遣人員

等)，晉用標準。

公司新進員工經常會被好奇的問到，你是正職員工？定期契約人

員？或是月薪制派遣人員？感覺上有些部門一晉用新人二話不說

就以正職員工任用，有的部門也是二話不說就以定期契約人員或

月薪制派遣人員任用。

造成同一專案的同仁比鄰而坐，只因不同部門任用習慣，造成兩

種不同身價、兩種不同存在感與歸屬感。甚而重新面試應徵到別

的部門轉為正職員工。

管理部人事組

本案非屬勞資會議討論範疇，公司進用人力係考量業務需要、人才培育、業主需求及公司整體

人力配置等因素，由經理階層按公司法上之經營判斷法則考量，公司成立以來用人政策皆與時

俱進並為同業積極取經仿效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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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開放計畫主辦的職務

代理人及請假的職務代

理人有代理加班指派單

的權限。

由於勞基法規定，加班須經由公司(雇主)同意指派，員工有加班

事實才能申報加班費，本公司實際執行上是經由部門主辦工程師

填報「加班指派單」指派加班同仁後，加班同仁於加班後申報加

班費。惟公司僅設定部門主辦工程師或直屬主管才有此設定加班

權限，但因為計畫主管或長官業務甚忙，常有公出、出差或請假

，此時不管是請假(公出或出差)的職務代理人或是計畫的職務代

理人都沒有權限去填寫「加班指派單」，但是請假(公出或出差)

的職務代理人卻可以批核同仁的加班單，不對等的代理權力，常

造成事後員工加班無法填報，因此建議開放計畫主辦的職務代理

人及請假的職務代理人有代理加班指派單的權限。

企劃部 計管組

管理部 人事組

一、有關加班指派之權責主管並非僅有一人，計劃主辦、計劃經理、標工程師、工務所主任及

各級常設單位主管，皆可進行加班指派作業，另系統亦開放事後指派之補救措施，目前執行面

應未所述無人可指派加班之情形，合先敘明。依據「計畫執行管控辦法」第五條之規定「…主/

協辦部門主辦工程師得於計畫網頁設定計畫代理人」，然辦法並未對代理人之資格條件或人數

等進行限制。按目前實際執行狀況，主辦工程師辦理計畫管理，可設定不同代理人分別協助辦

理或檢視計畫相關之部分工作或資訊，如單一計畫由A代理預算編列、B代理進度填報、C代理分

包管控、D代理文書管理等，且此係屬長期代理分派工作，與主辦人是否公出/請假無關，故不

宜另行開放讓計畫主辦代理人具可指派同仁加班之權限，以避免導致加班指派權限分派紊亂。

二、加班指派並非即時性或迫切性需求，當月20日之前，可指派上個月和當月加班，當月20日

以後，可指派當月和下個月加班；同仁如因突發狀況有當日加班需求時，而偶遇上述各級主管

皆休假或因公務不在辦公室時，宜先向權責主管口頭報告後加班，權責主管得於事後進行加班

指派，以利同仁填報加班單。

三、因加班單之填報，係於計劃／單位主管已指派可加班之期間，表示權責主管已認定同仁於

該段期間因工作確有加班需求，且代理人批核加班之填報亦可參照簽到退時間及加班產出等客

觀資料，故並無不對等代理權力之情事。

6

建議公司「年度特約健

檢醫院總表」能於前一

年度年底上網公告(含

配套措施)。

1.配套措施：健檢醫院配合於年底接受隔年年初時段預約作業。

2.以利欲安排年初健康檢查同仁，能夠配合『工作』提早安排。
職安中心

經洽各家健檢醫療院所承辦人表示，年底適逢醫院當年度成本核算及費用請款等作業，提供新

年度健檢方案項目需待成本核定院內審核後才能提供，作業流程2-3個禮拜不等，故「年度特約

健檢醫院總表」須當年度1月底前才能上網公告。

7

工作服發放時間應配合

季節需求，以避免於夏

日穿著冬褲揮汗工作之

窘境

今年夏季制服或因供貨廠商因素導致將近7月中才發放，建議日後

以台灣廠商供貨為主，並請提早作業。
管理部總務組

目前供貨商為台灣廠商，夏褲為今年第一次採購，因此從樣式確認、染色、打樣、製作到交貨

，皆確認無誤後才執行，又首批申請量大，是故較長作業時間，後續新增夏褲訂購皆可快速交

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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